
 

 

兩岸法律實務與對離婚自由權的保護 
──以大陸、台灣地區通婚為例 

 

國 熙 

 

 

婚姻是家庭的起點，在以體力為主導的社會生產

背景下，家庭是維繫養老扶幼、保證勞動的最有效方

式。隨着科技的發展，人類在婚姻秩序中享有較為寬

泛的自由權逐漸成為了可以追求的目標，無過錯離婚

原則的創立更是改變了婚姻的面貌。但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機器，婚姻也不是工廠，所以立法、司法過程中

如何適當回應這種由社會變遷產生的離婚矛盾，必將

是一個富有實際意義並長期存在的課題。“一國兩

制”的踐行與豐富不僅面對着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挑

戰，多地間民俗婚習的差異衝突也總是狹路相逢、不

可避免。本文將聚焦大陸及台灣地區法律、文化對離

婚自由權1保護的現況，針對兩岸通婚中離婚衝突的

解決問題，辨析法理、事理以期能為法律更好維護海

峽兩岸通婚中的離婚自由權，提出可以善用的建議。

並在前論的基礎上，為澳門有關婚姻立法獻計獻策。 

 

 

一、大陸地區有關離婚自由權的婚姻法 
沿革及現狀 

 

在離婚問題上，如果說 1950 年的《婚姻法》是

以解放婚姻中人身自由為主旋律的，那麼 1980 年《婚

姻法》則是以賦予人們追求愛的權利為主要宗旨。從

人權的角度上看，這是一種由經濟狀況決定的漸進式

給予。建國初期中國響應貫徹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婚姻

觀，強調不僅丈夫具有主張離婚的權利，妻子也應具

有該項權利。2 隨後一系列人為提升婦女在婚姻、家

庭生活中地位的舉措，對大陸地區的婚姻自由產生了

深遠的影響。1950 年頒佈的《婚姻法》從法律條文層

面解除了買賣、包辦婚姻、一夫一妻一妾、多婢多姬

等舊3的婚姻秩序。1980 年頒佈的《婚姻法》更是初

步確定了以無過錯破裂主義4為主導的離婚標準。事

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第 49 條第 4 款)

更是將婚姻自由列為不可破壞的天然人權，可見中國

立法體系中對婚姻自由權的重視。上述立法舉措，不

僅促發了上世紀 50 年代和 80 年代兩次離婚潮，更應

該注意到的是讓大陸男性在婚姻關係中走下了神

壇，同時也喚醒了女性捍衛婚姻自由的意識。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特定時期內，政治路

綫長期代替了法律規範。其實，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伴

隨着婚姻關係“去政治化”的起步。儘管中國早期蘇

區 1934 年頒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第 10

條明文規定：確定離婚自由，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

的即可離婚。而事實上，甚至綿延到解放後的很長一

段時間內，政治氣候仍然深深地籠罩着婚姻關係。結

婚、離婚不僅僅是個人生活層面的選擇，也是政治、

人格正確與否的衡量標準。這種趨勢主要的體現是

“組織”在個人婚姻關係的締結、存續、分離過程

中，持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個人對愛情、婚姻的追

求往往要讓度於組織上的需要，這就必然造成諸多貌

合神離、同床異夢的“畸形婚姻”，持續摧殘着當事

人的心靈。政治上的束縛導致在一定的時間維度裏，

社會整體離婚率低得驚人。儘管 1980 年《婚姻法》

出台後，離婚神秘的面紗似乎被揭開，但在之後很長

一段時間離婚的民政審批過程中，仍然不僅僅需要個

人向單位滙報離婚意向及思想動態，還需要出具由單

位簽署的離婚介紹信。5 這就意味着離婚經常會成為

單位中的一項政治事件，隱私權喪失的同時，當事人

也很難逃脫被諸多“有色眼鏡”聚焦的命運。政治上

的“定調”導致離婚的隱形成本居高不下，個體往往

很難衝破政治、家庭、行政體系的束縛和牽絆選擇走

出悲慘的婚姻。在這個大背景下，1989 年 11 月最高

法頒佈了《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

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列舉了 13 條法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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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離婚的具體事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治調解干

預離婚的現象。 

從近代法史角度看，離婚自由權的伸張最需要的

就是多元、開放的社會土壤。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

中國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城市迅速發展膨脹，農村人

口漸漸擺脫土地束縛，“陌生人社會”代替“熟人村

落”6成為了社會生活的主流。人際關係流轉速率加

快的同時重土安遷的思想也土崩瓦解。在此基礎上，

人們既可以享受流動的交換利益，也勢必面臨着更多

道德外的誘惑。案例中顯示，由外遇導致離婚的前奏

時常是丈夫(或妻子)外出打工，在城市鋼鐵森林裏持

續工作的環境中，精神上的遊離和身體上的出軌通常

只有一綫之隔。曾經被“妖魔化”的離婚訴訟也日益

稀鬆平常。這一時期內自然人對離婚自由權的意識逐

漸演化成了實際的司法需要。時至今日大陸離婚實務

中，採取了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並存的模式。其中，

協議離婚強調雙方在婚後財產、子女撫養等問題中意

思表達一致，自願達成協議。而實際上，當夫妻雙方

絕意離婚時，通常很難達成“人平不語”的協議，所

以往往需要求助於法院來維護離婚財產分割的公平

性。在大陸，法院對於離婚訴訟裁判的法定標準通常

來自《婚姻法》第 32 條規定：“……感情確已破裂，

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下列情形，調解無效的，

應准予離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與他人同居的；(二)

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三)有賭博、

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

的；(五)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現實訴訟

中，當夫妻單方第一次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時，法院

通常會以“感情並未完全破裂”為由駁回訴訟請求

(存在一方當事人不到庭或者夫妻一方對另一方有明

顯人身侵害的情況除外)，如當事人半年至一年後再

次提起訴訟，法院通常才會予以支持。這段離婚訴訟

實務中的考慮期，一方面給予當事人雙方充分消化矛

盾、思考婚姻破裂與否，另一方面，司法體系也從實

效角度充分發揮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離婚自由及緩

衝感性婚姻破裂衝擊社會整體安全的效能。值得注意

的是這種司法處置原則並沒有以成文法條的形式呈

現，而是以習慣法約定俗成的方式存在。 

大陸司法對離婚自由權的限制還體現在重調解

輕訴訟的趨勢上。7 通觀現實中的案例不難發現，調

解者往往是離婚訴訟中的“和事佬”，他(她)們樂於

在調解過程中挖掘夫妻生活中的細節，不僅僅熟悉如

何維護“夫妻和諧”，還大多具有多年婚姻生活經

驗。在對他人婚姻生活的體問風俗、透析事理的過程

中，如果可以達到破鏡重圓的效果，那麼調解者通常

將會有一種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對這種“幸福”的追

尋督促着大批中年人樂此不疲地去調解離婚案件，致

使大部分離婚案件均以調解書的形式結案。 

綜上所述，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多次極

力驅散婚俗中的封建迷霧，對離婚自由權的伸張在成

文法體系內較為支持。但基於上述實際司法情況，將

大陸離婚自由權的司法現狀概括為有一定隱性條件

限制的離婚自由比較貼近實情。 

 

 

二、台灣地區對離婚自由權的婚姻法 
沿革及現狀 

 

台灣地區法律體系中，有關親屬法始於民國 19

年 (1930 年 )頒佈的《民法親屬編》 (“民法”第

967-1137 條)，後國內政局變遷國民黨政府轄區南移

至台灣，時過境遷催生的社會習俗流變使久遠的法源

日益與現實生活脫節。在此情況下，台灣“立法院”

1974 年開始研究修改“民法”並於 1985 年通過修正

案後頒佈實施。其後又經過 5 次修正才形成了現行版

本，5 次修改中進一步明確了離婚子女撫養的裁判需

滿足子女最優利益(1996 年)，並刪除了相姦結婚的限

制(1998 年)。總體上看，台灣的親屬法中有關離婚的

規定，在充分參酌了德國、日本、瑞士等強國法律精

神的同時，也盡可能的保留了傳統儒家的婚俗倫理。 

通觀台灣有關離婚自由權的立法沿革，不難發現

其內容充分體現出道德感凝重的特點。在成文法體系

中，台灣曾長時間地限制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權，也

就是說當一方存在通姦行為時，其對離婚的請求權也

被法院自然的剝奪了，這種帶有強烈懲罰性的法律直

至 2000 年才被修正為現行的有責、無責均可享有離

婚請求權的狀態，可見歷史上其法律風向。另外，男

女有別思想也長期浸染着有關離婚的法律規定，例如

在 1997 年前的台灣“民法”第 987 條明文規定：“女

子自婚姻關係消減後，非逾六個月不得再行結婚。已

分娩者除外”，可見法律對女子的婚姻操守持更為嚴

苛的態度。上述兩項在思想開明地區難以想像的法

條，台灣直至 2000 年左右才予以廢除，可知其法律

體系對中華封建文化恪守之深。 

為了避免僅用局促的視野去觀察婚姻問題，就必

須注意到文化是法律的溫床這一事實。若要從文化角

度客觀地審視台灣的婚姻情況，除重視其與大陸的宗

親血脈關係外，也不能忘記其曾長期被日本殖民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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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台灣在社會生活中篤定信仰傳統中華習俗禮

節，恪守婚內男尊女卑的角色定位。其實，中國法律

史中曾長期強調婚姻中男女有別的思想，在封建時期

多個朝代律例中均規定丈夫打傷妻子要從輕甚至是

免於定罪，而妻子若是毆傷丈夫則要加重刑罰。日本

由於重視學習中國古代倫理習俗，同時在當下婚姻家

庭分工中，男性大多外出工作女性持家，社會習俗和

經濟結構共同決定了日本重男輕女的社會秩序。基於

此，在日本對台灣長達 50 年的殖民統治過程中，逐

步加深了台灣社會婚俗中的重男輕女思想。 

如果說在對東方傳統文化的繼承和西方自由主

義侵襲之間存在着一個奇妙的鐘擺，那麼台灣在“鐘

擺效應”中始終傾向於中華固有的倫理。除上述堅持

婚姻生活中男高女低的定位外，台灣還保留了諸多傳

統封建婚俗。例如在結婚年齡上，台灣就將門檻設置

得較低(男 18 歲、女 16 歲)，與傳統中華習俗相近。

又如在 1986 年之前，離婚訴訟指定由丈夫戶籍所在

地管轄，響應男主女輔的封建思想。還如在婚姻成立

的要件問題上，台灣並未採取“行政登記主義”，而

是以公開儀式和兩位以上證人在場為標準，突顯了宗

法中鄉俗熟人的私法功能。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趨勢是近來大陸社會對離婚

問題的干涉，往往要讓度於離婚自由權的彰顯，而當

下台灣文化面對離婚時的舉措還是可以直白地捆綁

家庭和睦。產生這種態勢，主要基於以下因素：○1 自

《馬關條約》後 50 年內，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曾

長期在強大的警察制度壓制下，依照日本的社會秩序

運行日常生活，這對台灣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至

今，和日本一樣台灣島內的大多數人們依然秉持着男

主外(工作)女主內(家庭)的生活模式，除形成男高女

低的婚姻地位格局外，該模式更是要求家庭夫妻內部

附着更多的利益牽掛，丈夫的社會收入要與妻子的家

務勞動交換、互融才能保證家庭的良性運轉，這種情

況下穩定的夫妻關係對社會的正常發展也就變得尤

為重要。○2 台灣並沒有經歷前文中提及的大陸人為提

升婦女地位等政治活動，家庭秩序的形成往往基於傳

統儒家思想，注重婚禮的儀式感並強調夫唱婦隨，這

種意識培養出的個體通常會形成較為嚴整的婚姻

觀。○3 宗教強調的和緩待人、慈悲對世的思想在一定

程度上塑造出了台灣人不溫不徐的性格。從民國時期

開始，以蔣介石、宋美齡為代表的社會上層大多信奉

基督教，民間教會醫院、學校遍佈，宗教思想長時間

的浸染人心。當下，台灣政治中也並無主義對抗宗教

的影子，這也就營造出了一個相對寬鬆的信仰環境，

在這種土壤下內心對信仰產生出共鳴的民眾與樂於

標榜信仰的個體在行為方式上是截然不同的。面對離

婚等矛盾突顯的問題，人們也習慣於提前告訴自己衝

突來了要先表現得謙虛一點，正是這類無形的心理干

預使得宗教可以黏合一些已經破裂的家庭。拋開道德

感的虛偽高低不論，凝視宗教本身，似乎其一直是限

制離婚自由的工具。 

台灣實務中出於對私隱權的重視，離婚登記行政

人員對離婚者僅有形式上的審查權。但在法律體系內

和大陸一樣，台灣“民事訴訟法”第 577 條明文規定

“離婚之訴及夫妻同居之訴，應經法院調解。”與大

陸不同的是這種調解的目的在實務中被界定為避免

離婚，也就是說調解結果不可能是同意離婚。另外，

當法院人員組織調解時，夫妻當事人除自身參加外，

還可推舉雙方數目相同的 1 至 3 人參加調解，可以預

見參與調解的很可能還包含夫妻雙方年邁的父母，在

這種組織形式下形成的調解書同樣具有法律效力，所

以可見由法院主持的離婚調解往往是在不遺餘力地

達到勸和不勸離的目的。 

當離婚雙方實質的進入到訴訟程序中，實際如何

權衡婚姻問題中的利益分配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台灣法官自身倫理觀念的影響。這不僅僅是法律解

釋者對法律的一種感性補充，而且事實上也被台灣立

法者納入到了成文法體系內部。2000 年“民法”部分

修正案中為了防止對無責離婚的濫用，確立了有關離

婚訴訟的公平原則：當法院認定如果法院判決離婚對

拒絕離婚一方顯失公平的情況下，或是離婚對於未成

年子女將會帶來可預見的巨大損害時，法官仍可以

“斟酌一切情事”後駁回離婚之訴，維護社會穩定、

倫理觀瞻。判例表明，諸多案件也是在這樣的原則下

從法官自身的是非觀念出發，在充分調動財產、子女

等制約離婚因素的基礎上，強制維繫了多個家庭的團

圓。不難發現，法官面對離婚案件時內心存在着這樣

的一個預設推定，即大多數普通人需要在一個穩定的

倫理、禮節守則指導下，去經營一段波瀾不驚的婚姻

生活。事實上，司法結果通常會無形的順從於主流的

價值觀，由於幸福被定義成了穩定，那麼判決對離婚

自由的限制也就變得冠冕堂皇、順理成章。基於這種

實務傾向結合文化、法律體系背景，將台灣婚姻自由

的現狀概括為民眾具有濃濃人情味限制的離婚自由

權較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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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通婚中離婚問題的社會緣由及 
區際衝突的解決 

由於 20 世紀 40 年代國軍潰敗前夕在內陸大量徵

農村兵，解放戰爭失敗後知識水平差、官階待遇較低

的士兵隨軍來到台灣。後台灣 1950 年又實施了禁婚

令，軍中士兵不允許結婚，結果導致那個時代大批男

性單身。1987 年開放兩地探親，同時這一時期內台灣

的經濟產能和人民生活水平較大陸還具有一定的優

勢，以上兩點為台灣中年單身男性尋覓內地年輕妻子

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自 1990 年後，大陸與台灣

通婚數量以幾何倍數的形勢增長，從起初的每年百餘

對到 21 世紀初期已增至每年數萬對。 

 

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兩地逐漸開通交往後，在很

長一段時間內均是以台灣男性迎娶大陸女性為主導

形式的通婚，這種趨勢是由兩地政治、經濟情況共同

決定的。當一地區經濟情況優於其他地區時，該地區

男性往往能吸引周邊的女性通婚，人口呈現男多女少

態勢的台灣在一定時期內也應證了這一原則。而無跡

可尋的是由於政治變遷給社會帶來的餘痛，如何仰仗

法律和時間去化解？ 

 
圖 1 1999-2014 年大陸與台灣地區居民通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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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統計司：《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4 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中國社科院落人口研

究所：《中國人口年鑒》，1990-1993 年、1995-1997 年，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台灣內政部移民署 1998-2014

年統計資料。 

 

不僅大陸女子遠嫁台灣可以改善自己當下的生

活質量，而且台灣中年男子解決自己繼替子嗣問題的

同時還能在年輕貌美的配偶身上彌補青年時的缺

憾。但表面上看是雙贏的合作，內部卻時常暗藏着危

機。由於配偶雙方年齡差距大並閃電式的結合，婚前

瞭解不夠加以客觀條件上的落差，內地女子大多為年

輕貌美、學歷中等，且來自貧困家庭。而台灣男方往

往是外觀上存在缺陷甚至是殘疾的老兵，但自身有一

定的積蓄8，經常導致婚後生活矛盾重重、衝突不斷。

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台灣男女有別思想嚴重影響

婚姻中的男女定位，大陸來的妻子往往無法做到與台

灣、日本女子一樣完全放下自身的尊嚴及對精神獨立

的期許，在婚姻中僅以服侍丈夫為生活的主旋律，而

經濟層面卻要依附於夫家。上述事實逐漸使得台灣輿

論對“內地媳婦”存在一定的歧視，兩地的通婚淪為

了以傳宗接代為目的合夥，最後“老夫少妻”也勢必

走向離婚。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如上圖所示，隨着兩岸

經濟的拉平甚至是顛覆式的變化，台灣男子在商洽通

婚 中 的 經 濟 吸 引 力 減 弱 ， 導 致 兩 岸 通 婚 數 量 在

2003-2005 年出現了大幅下滑後回歸到了較平穩的理

性區間內。有理由相信當下大陸與台灣的通婚較之前

的情況，更多的是基於愛情而非經濟利益。這主要體

現在現階段兩岸通婚男女性別差逐漸減小，年齡差距

基本符合通識道德中認可的範圍。從根源上看，兩地

通婚的情況似乎也再一次佐證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

形式決定了婚姻面貌這一真理。 

另一個導致台灣男性大量迎娶內地女性的原因

是台灣島內生育的嬰兒中男多女少。而這並不是一種

完全自然的選擇，隨着科技的發展醫院可以通過儀器

測試出胎兒的性別，在重男輕女的台灣社會中一旦發

現懷孕的是女胎，夫妻雙方老人也會默許甚至是規勸

其墮胎。這種現象就直接導致了適婚青年男多女少的

情況，處於弱勢的台灣男性往往不得不到內地選擇配

偶。然而基於原有觀念，台灣政策對大陸配偶仍然存



兩岸法律實務與對離婚自由權的保護 

 

在歧視性。在居留權、工作權等問題上較為苛刻，更

重要的是台灣規定兩岸通婚判決離婚案件適用台灣

地區法律，片面的擴大了台灣地區法律的適用範圍，

上述情況無疑助燃了兩地通婚中的離婚衝突。 

隨着“一國兩制”概念的踐行及海峽兩岸大三

通的實現，中國已成為世界上鮮有的複合法域國家之

一，陸台之間的通婚衝突更是中國內部各法域間區際

衝突的焦點問題。有關兩地通婚導致離婚案件的解決

依據，主要參照中國大陸《民法通則》的《大陸地區

與台灣、香港、澳門地區民事法律適用示範條款》(簡

稱《大陸示範條款》)及台灣地區頒佈的《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人民關係條例》）。

在上述兩部法律的管轄下，有關兩岸的離婚案件主要

問題體現在兩地判決的互認上。大陸法院在面對台灣

法院給出的離婚判決書時，通常依據國際私法原則僅

對訴訟程序層面進行審查，內容上只要不違背國家基

本法律原則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其效力均在實務層面

得到了認可，可見大陸方面對台灣有關婚姻的判決採

取較為包容的態度。然台灣方面，雖然依據《大陸示

範條款》涉台離婚案件應遵守國際上通行的受理地法

律管轄原則，如果該案件由大陸法院受理則應依據大

陸法律為依據。同時在《人民關係條例》中第 74 條

也規定：“大陸法院作出的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

判斷，不違反台灣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申請法

院認可。”但是，事實上台灣地區法院時常以《人民

關係條例》中第 52 條的規定：“台灣地區人民與大

陸地區人民判決離婚之事由，依台灣地區之法律”為

由拒絕承認大陸法院判決。不僅如此，由於《人民關

係條例》第 74 條中可申請認可的僅限於法院判決和

仲裁書並不包含民事調解書，而如上文所述，大陸司

法系統中面對離婚案件存在輕訴訟重調解的趨勢，這

樣規定致使大量大陸法院作出的離婚調解書在台灣

並沒有法律效力進而調解結果法院不予承認，最後當

事人只能重複訴訟苦不堪言。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不同

區域間的法律互認障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限制了兩

地通婚者的離婚自由權。 

從根源上看，在離婚財產分割問題上台灣意圖區

別對待大陸配偶是使兩地有關通婚的離婚判決司法

互認存在障礙的深層次原因。對大陸配偶身份上預設

的歧視，往往導致司法實務中台灣法院利用傳統封建

思想去制約離婚自由權。時至今日，現代婚姻中應該

秉持男女平等的價值觀已是文明社會不爭的定論。如

前文介紹大陸社會風氣中已漸漸將婚姻從政治土壤

中剝離，形成了較為自由、文明的婚姻觀。吊詭的是

封建婚姻中男女有別的思想卻成為了台灣地區一些

人打壓內地同胞的助力。由於當下兩地通婚主要是台

灣男子娶大陸女子的形式，當大陸女子在台灣難於接

受“低人一等”的待遇無法生活談及離婚時，基於判

決互認困難台灣地區對離婚案件形成了事實上的強

制管轄，意味着此類案件必須在台灣民俗影響下進行

離婚請求。這時，台灣司法、輿論層面總會放大“夫

權”，導致離婚結果中大陸妻子在婚姻內的家務價值

等隱性合理利益無法得到伸張，進而利用不平等的財

產分割制限制當事人的離婚自由。我們並不反對傳統

的婚姻道德秩序，反而承認傳統婚俗似乎更契合於中

華兒女的生理基因及構造，甚至讚賞台灣對該習俗的

恪守。但是，當道德的不穩定性被利用從而成為宣揚

歧視、差異待人的工具時，這樣的“道德”就不應該

被人們苟同。其實，道德管制的靈活性缺陷也是當下

國際通識中由穩定的成文法治替代其去約束社會秩

序的重要原因。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還利用兩地司

法適配上的脫節，彈性區別對待婚姻中的兩岸女方。

這無疑是有悖於海峽兩岸風俗共同秉持的公平、對等

原則。對大陸妻子婚後財產分割的限制並不意味着台

灣法律本身對丈夫的出軌持寬容態度。恰恰相反由於

有責主義的殘留，當面對台灣“本土媳婦”強調“夫

權”的同時也充分保護了妻子離婚後的合理利益。通

常情況下台灣丈夫如果出軌，那麼台灣妻子一旦進行

訴訟往往導致丈夫要面臨傾家蕩產的離婚賠償。正是

在這種背景下，台灣男性才更樂於在婚內或婚外與大

陸女性交往或再次邁入婚姻的殿堂，由於兩地關係的

齟齬導致民事信息隔斷、取證困難，加之台灣司法系

統事實上利用自由裁量等手段維護本地人利益，在離

婚訴訟過程中大陸妻子往往處於弱勢無力抗爭。事實

上從離婚分割財產的角度去限制當事人的離婚自

由，是台灣司法、行政系統對大陸妻子慣用的伎倆。

2010 年台灣行政機構委員會就曾以詐騙為名攔截數

十例台灣老兵娶大陸少妻的離婚請求，老兵與少妻的

配搭或許本來就是各取所需的一種結合，然而台灣利

用法外的行政手段去對大陸妻子進行推定、制裁，攔

截訴訟的行為限制離婚公平的同時也有失法治精神。 

在上述情況下，海峽兩岸應盡快簽訂《民事互助

協議》並加強《大陸示範條款》的適用範圍。簽訂民

事互通協議可以有效增進兩地之間的民事司法同步

能力，特別是不涉及政治意味的婚姻登記信息平台共

享後，由於信息不通導致的重婚案件將大大減少，也

勢必可以為伸張通婚內部的離婚自由權淨化空氣、打

開渠道。《大陸示範條款》是一部以國際私法慣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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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中國區際間私法示例，雖然對港澳台地區並沒

有實際的法律強制力，但其內容充分體現了公平、平

等的法律核心思想，較台灣本地的私法管轄規範因私

廢公、利己損他的基調而言，具有公允性強、適配性

好等優勢，在兩岸四地已成立了“中國區際私法協助

委員會”的前提下，各方代表應該充分尊重客觀事

實，爭取早日以《大陸示範條款》為框架，制定統一

的國際婚姻私法管轄原則，避免地區保護主義泛濫。 

 

 

四、結語 
 

近年來，兩地經濟漸互通、互融，然而在民俗婚

姻秩序上，兩地的差異時常被忽視。婚姻問題內部並

不存在一個普適的真理守則，法律的功能也只是基於

不同倫理、習俗，盡可能去維護婚姻內部各方利益的

平衡。客觀觀察不難發現，同為中華民族後人的海峽

兩岸人民在長時間政治隔離過程中，對婚姻問題已逐

漸形成了專屬於自身的生活態度和輿論導向。兩岸相

向而行的前提就是要認識並承認差異，離婚自由權的

行使不僅僅關乎兩岸人民的切身幸福，同時也是審視

一個整體社會文明的重要標竿。其實，在追求法治上

的平等和自由人權方面大陸與台灣志同道合，兩岸民

間交流互訪頻繁的同時，海峽間民事司法合作也應乘

勝追擊，在充分認識、尊重兩地民俗的基礎上，公平

對待由通婚衍生的離婚衝突，培養兩岸司法系統高效

處理區際間離婚糾紛的能力，在“一國兩制”、平等

互信的先導思想下，更好的為兩岸人民謀福祉。 

澳門已受“一國兩制”福蔭多年，除保證在婚姻

法律關係中對內地同胞一視同仁外，還應對與內地的

通婚現象持較為開放、積極的態度。人才是一個地區

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澳門經濟騰飛的同時要想轉型

經營多元化的產業模式，不僅要有大智大慧還勢必需

要大批既有真才又肯實幹的青年揮灑業力方能成

就。不願意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澳門本土在人才儲備方

面表現欠佳，尤其是在以創新為主導的科技智慧性商

業社會初立的背景下。同時應該注意到的是與台灣不

同，澳門適婚男女比例呈現女多男少的態勢，長此以

往必定滋生本土婚姻關係的畸異化。在這兩個前提

下，澳門與外界特別是與內地的通婚如果能夠善行其

效，充分利用中西融合造就的澳門女性秀斂、溫善的

優勢，既可為澳門吸引人才坐實經濟優勢，還可緩解

男女性別比失調的社會隱患，並成就一段段幸福的佳

話。上述目的的達成，亦如上文所述台灣經驗可鑒，

當下決定一個地區的經濟勢頭是持續澎湃或者停滯

不前的往往是該地區能否開放、平等的對待外來參與

建設的人群。澳門在立法過程中應該充分保障外來者

在婚姻締結、存續、滅失過程中享有與本地居民同等

的權力。具體舉措或可體現在縮短通婚非本地居民方

的身份取得期限、實物獎勵高新技術人才與本地居民

的通婚、保障婚內弱勢方的合法權益倡導文明的夫妻

關係(誠如近期立法會審酌的“家暴法案”)、與內地

建立協聯的離婚財產追討執行機制等方面。惟有源頭

活水來，與大陸在通婚問題上不斷的累積誠意互信並

惜賢聚能才是澳門持續發展的良計。事實上，通婚對

澳門社會的推進效用可以是一小步更可以是一大步。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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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體思想內容見恩格斯：《婚姻、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片面的說古代婦女地位較低，並將中國古代婚姻制度概括為“一夫多妻”並不恰當。事實上，妻在婚姻關係中具有較

高的地位，生活中與妾、婢、姬等屬於家庭內部半財產性質個體的際遇大相徑庭。 
4 即當婚姻發生了無法彌合的破裂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不能共同生活下去時，應該允許離婚。見夏吟蘭：《離婚自由與限

制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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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概念源引自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8 年。 
7 相關趨勢見趙旭東：《法律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214-223 頁。 
8 相關情況的細述見莊渝霞：《近二十年來兩岸通婚模式的演進及趨勢探析》，載於《南方人口》，2002 年第 2 期。 


